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
内电信院科技发[2020] 4号
关于开展2020年度学校科研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处室、中心：
为加强和规范学校科研项目的管理，根据《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内电信院发[2018]27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开展2020年度学校科研项目结题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结题对象
对2017年（含之前）批准立项的所有未结、申请结题未通过或经批准延期结题的项目进行集中结题和清理工作，原则上必须结题，否则做撤项处理，并两年内不得申报校内外科研项目（名单见附件1）。
2018年度的科研项目可以申报结题。对2018年（含）以后立项在研的、需变更有关事项的项目进行报备处理。
二、结题要求
1.材料要求
（1）结题报告：1份 （见附件2）
（2）结题评审表： 1份（见附件3）
（3）结题一览表：1分（见附件4）
2.时间要求
请于2020年5月12日前将结题材料送至科技处（行政楼421），联系人：苏娜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471-4909859。（电子版命名：姓名+部门）

三、其他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拟结题项目进行结题评审。
必须结题的项目，项目主持人未在截止时间内提交结题材料视为同意撤项处理。
附件：1.2016年度学校科研项目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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